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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乘车过程中，发生小磕小碰在所难免，有一些不法分子却想出歪点子，妄图通过“碰瓷”制造
交通事故，进而利用对方怕麻烦、怕担责的心理，实施诈骗或敲诈勒索，非法索取财物。他们自以为
手段高明，殊不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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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车吃车玩“碰瓷”以此谋财必“翻车”

■赖方方绘图

“钓鱼”牟利
●诱人酒驾

随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恐吓司机
一个月非法获利十万元

2022 年 7 至 8 月，李二伙同张

某某、邹某某、江某某等人为牟取

非法利益，密谋“碰瓷”酒驾人员敲

诈钱财。

该团伙安排成员在网络社交平

台上结识男性好友，相约吃夜宵，安

排年轻女性赴约并劝被害人喝酒，

饭后要求送“女友”回家。在被害人

酒驾开车的路上，李二、张某某等人

则驾驶电动车、小汽车，故意碰撞被

害人的车辆制造交通事故，以酒驾

为名恐吓被害人索取赔偿。被害人

因害怕被公安机关查处，不得不与

李二等人协商赔偿。

短短一个月内，李二等人先后

对 13名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非法

获利共计10万余元。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增城法院一审和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李二等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事前预谋，

引诱被害人酒后驾车，并安排同伙

故意采取“碰瓷”手段制造交通事

故，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

成敲诈勒索罪，根据各被告人参与

的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

的刑期，并处罚金。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一些不法分子通过

“碰瓷”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

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

索取财物。李二及同伙人故意制造

交通事故，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的

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通过被害人

害怕被查处的心理来实施。其行为

依法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广大驾驶

员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不要

酒后驾车，遇到交通事故要及时报

警，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可在车上安

装行车记录仪，不让犯罪分子有可

乘之机。同时，正告“碰瓷党”，与其

想方设法不劳而获，不如脚踏实地

心安理得，切勿心存侥幸去触碰法

律的红线，否则最终等待的结果必

然是法律的严惩。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查明，2022年3月至12月，

被告人黎某某在乘坐网约车时，虚构交

通事故、提供虚假证明，向网约车司机索

赔，骗取保险公司赔付款项共计人民币

28414.34 元。荔湾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

交通事故，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

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黎某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退出全

部赃款，酌情从轻处罚。依法判处被告

人黎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荔湾法院陈枫法官认为，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碰瓷”故意制造或者

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

方式非法索取财物。2020年，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

《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

指导意见》，要求依法惩治“碰瓷”违法犯

罪活动。被告人作为乘客，在乘坐网约

车时通过虚构交通事故、提供虚假证明，

向网约车司机索赔，进而骗取保险公司

赔付款，其行为符合《指导意见》第一条

“实施‘碰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

赔偿，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的相关规定，构成诈

骗罪，依法应予以惩处。

法官提醒：广大驾驶员要严格遵守道

路交通法规，不要酒后驾车，遇到交通事

故要及时报警，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可在

车上安装行车记录仪，不让犯罪分子有可

乘之机。同时，正告“碰瓷党”，与其想方

设法不劳而获，不如脚踏实地心安理得，

切勿心存侥幸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否则最

终等待的结果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2022 年 5 月，陈某与千某房车公

司签订协议，定制房车一辆。双方于

协议中约定房车价格、底盘型号、配

置设备等，并约定 2023 年 1 月 1 日交

付房车。

陈某称，其多次告知千某房车公

司，其将于五一、国庆假期使用车

辆。因千某房车公司未能在约定日

期交付车辆，且出于安全考虑，陈某

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向千某房车公司

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要求双倍返还

其支付的5万元定金。

千某房车公司则称，陈某于签订

协议之后屡次变更定制方案，定制时

间相应延迟，该公司不存在故意违约

情形，且该公司根据陈某要求完成车

辆定制，陈某应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

款项。

●买车后不断修改房车定制方案
●一年后解约要求双倍返还定金采购房车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结果：协议虽约定车辆的交付时间为

2023年1月1日，但证据显示，陈某在协议

签订后通过面谈、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

对原有设计方案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双

方通过实际行为变更了原合同约定的交

付日期。直至2023年6月2日，陈某试驾

房车后，依然在沟通房车修改完善事宜。

但在 6 月 10 日，陈某在双方正常沟

通定制合同的情况下，以千某房车公司

未在原约定时间内交付车辆为由解除合

同，显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

虽然作为定作人的陈某在承揽人完

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其对定

制车辆的迟延履行亦有过错，客观上造

成千某房车公司的损失，故其请求千某

房车公司双倍返还已收取的定金缺乏事

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千某房车公司主张陈某支付剩

余定制款，至法院作出判决时，千某房车

公司未能提交确切证据证明其已完成工

作并通知陈某验收，亦缺乏依据，法院同

样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案件中，陈某与千某房车

公司就房车定制沟通修改了一年有余，千

某房车公司在判决作出前未能证明其已

经完成了定制工作，陈某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但因陈某不断提出修改意见，且一直

未明确何时交车，房车制作周期相应延

长，双方原约定的交付日期已在实际履行

中对应变更，陈某再以千某房车公司未按

时交付房车为由要求千某房车公司双倍

返还其定金无事实依据。同时，千某房车

公司在不停修改中付出了一定劳动，故法

院对双方的诉请均不支持。案件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息诉服判。

2022年3月，网约车司机廖师傅在

广州市荔湾区某路段接到一起订单。

车辆到达上车地点后，乘客黎某某表

示太靠边，示意廖师傅往前移动。

廖师傅前移10厘米后再次停稳车

辆，黎某某拉开车门并与廖师傅发生

口角。黎某某称车辆向前移动的过程

中拉伤了其右边肩膀，随即拨打了110
报警，并要求廖师傅赔偿。廖师傅立

刻下车查看黎某某的伤情，虽看不到

明显受伤痕迹，但他本着“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心态，不再与黎某某争辩，

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通过

保险公司理赔了2800元。

随后几个月时间里，荔湾交警大

队陆续受理了 3起乘客乘坐网约车受

伤的警情，经调查发现，报警人竟都是

黎某某。

制造“事故”
●要求司机向前移车，然后索赔
●虚构交通事故骗钱，判刑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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